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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财务助理聘用管理办法》





一

文件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关于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16]50号）



1——加强科研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

2——改进服务方式

3——提高服务质量

4——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二

制定过程



1——结合我校实际充分酝酿

2——2017年5月16日第1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3——2017年6月1日印发



三

办法解读



（一）科研财务助理界定

1——为学校科研项目服务

2——以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为主要服务内容

3——辅助性专业人员

4——在校学生不可担任



（二）科研财务助理配备范围

1——原则上应配备

（1）科研项目主管部门有要求的

（2）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科研任务的科研团队

（3）科研项目经费总额在500万元（含）以上的科研团队

2——可申请配备

其他科研项目、科研团队及单位



（三）科研财务助理人员性质

1——用工形式

原则上为计划外非编（劳务派遣等方式）

2——人员费用

（1）工资薪酬等支出由科研团队从项目劳务费（或间接费

用）中负担

（2）学院聘用的财务助理薪酬由学院经费支付

（3）劳务派遣方式管理的人员待遇参照《北京中医药大学编

制外管理及专技岗用工管理办法（试行）》（京中字

[2016]189号）执行



（四）科研财务助理任职条件

1——具有相应的政策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坚持原则、依规办事、

廉洁奉公；遵守纪律、服从安排；

2——原则上应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具

有会计专业职称或财务会计工作经历者，应优先录用；

3——具有较好的专业能力，了解科研项目管理过程。具有医科背景

或科研项目管理经验者，应优先录用；

4——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和沟通协调等能力，熟练运用日常办公软

件，具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和服务意识；

5——首次用工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



（五）科研财务助理工作职责

1——学习并掌握国家和学校有关科研经费管理政策，

能够按照项目资金主管部门的要求管理项目经费；

2——在单位主管领导指导下，负责本单位科研项目预算的编制；

3——负责科研项目预算的执行和监督；

4——负责科研设备的采购和验收；

5——与科研和财务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做好项目预算调剂和财务决算工作；

6——做好科研项目有关票据报销等工作；

7——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科研财务助理选聘程序

1——提出申请

科研团队提出申请，经单位同意后报科研主管部门审核

2——审核招聘

人事处审核并报主管校领导同意后，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考核选用

学院、校级考核并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后，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七）科研财务助理的管理

1——日常管理

所在团队和学院负责其日常管理和项目管理培训，包括项目申报、

合同管理、经费结算、结题结项等

2——业务管理

财务处负责其业务归口管理、经费管理的培训和指导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由人事处、财务处、科技处共同解释


